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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97�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36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

●本次为其担保金额：10,000.00万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106,337.50万元

●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年7月19日，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和沧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分行(以下简称“沧州银行唐山分行” )签署编号为“2021年保字第0719007号”

的《保证合同》，为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中浩公司” ）主合同项下的

10,00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唐山海港开发区港福街南（生产经营地：唐山海港开发区港兴大街以北、海

明路以东、铁路东环线以西）

注册资本：239,404.25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军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氢气、硝酸、环己烷、环己烯、甲醛溶液、三聚甲醛（经营至2021年11月19

日）；聚甲醛、己二酸、二元酸、环己醇、解吸气、氮气、压缩空气、仪表空气、蒸汽、脱盐水、除

氧水、中水、塑料粒料及筛板生产、销售及出口；聚甲醛、已二酸的检测；余压利用；聚甲醛工

艺技术咨询、服务；己二酸工艺技术咨询、服务；技术引进、生产所需设备原材料进口；安全

阀校验。

截至2020年末， 唐山中浩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45,498.78万元， 负债总额208,

884.79万元 （其中贷款总额135,520.00万元， 流动负债197,280.99万元）， 净资产236,

613.99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实现171,424.29万元，利润总额37.81万元，净利润238.65

万元。 截至2021年3月末，唐山中浩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38,617.18万元，负债总额

199,342.41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125,020.00万元， 流动负债190,256.36万元）， 净资产

239,274.77万元，2021年1-3月营业收入实现54,786.77万元， 利润总额2,617.57万元，净

利润2,621.09万元。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

唐山中浩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沧州银行唐山分行为唐山中浩公司提供的10,000.00万元贷款， 贷款期限自2021年7

月19日至2022年7月18日止；公司为唐山中浩公司向沧州银行唐山分行借款提供的保证为

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届满之日起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唐山中浩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有利于促进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上述担保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公司向唐山中浩公司提供不超过137,000万元的融

资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已使用该融资担保额度对唐山中浩公司提供担保10,000.00万元，融

资担保剩余额度127,000.00万元。

公司目前担保事项均为对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任

何担保，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83,67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5.19%，无逾期担保，且全部为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其中，

为子公司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36,347.5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润煤化

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6,261.00万元， 为子公司承德中滦煤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1,

730.0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浩公司提供担保 106,337.5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开滦炭素

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3,000.00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保证合同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四）唐山中浩公司营业执照

（五）唐山中浩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906� �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2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方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蟠科技” 或“公司” ）于2021年7月2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

方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1）， 现对该公告中的有关情况进行补

充披露。 现将补充内容公告如下：

一、被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锂源”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3MA2603RN4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常州市金坛区尧塘镇亿晶路9号

法定代表人：石俊峰

注册资本：31,5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1年05月12日

营业期限：自2021年05月12日起至2041年05月1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1年6月30日/

2021年6月

资产总额 150,054.48

负债总额 121,772.15

净资产 28,282.33

营业收入 13,132.69

营业利润 1,975.61

净利润 2,032.33[注2]

注1：以上报表未经审计。

注2：净利润大于营业利润主要是因为所得税费用及递延所得税费用为负。

二、本次增资的金额及定价依据

1、增资金额

本次常州金坛泓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坛泓远” ）和南京超

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超利” ）入股常州锂源的价格为1元/注册资

本。

金坛泓远和南京超利拟分别以人民币3,500万元、 人民币700万元对常州锂源进行增

资。本次增资入股对应的估值与2021年6月收购贝特瑞（天津）纳米材料制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天津纳米” ）100%股权及江苏贝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江苏纳

米” ）100%股权对应的估值一致。

增资后常州锂源的注册资本增加至35,700万元， 以出资金额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比

例计算，金坛泓远所占股权份额为9.80%，南京超利所占股权份额为1.96%。 增资后的股权

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100 64.71%

2 常州优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00 9.80%

3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50 8.82%

4 南京金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50 4.90%

5 常州金坛泓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0 9.80%

6 南京超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00 1.96%

合计 35,700 100.00%

2、定价依据

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5月12日，注册资本为31,500万元，其成

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100 73.33%

2 常州优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00 11.11%

3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50 10.00%

4 南京金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50 5.56%

合计 31,500 100.00%

2021年6月，常州锂源以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定价依

据， 以现金方式合计出资人民币84,443.10万元收购了天津纳米100%的股权及江苏纳米

100%的股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收购贝特瑞（天津）纳米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及江苏贝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为支付交易对价及保持常州锂源的流动资金， 常州锂源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38,

000.00万元及向本公司申请股东借款24,300.20万元； 为偿还与贝特瑞方的非经营性资金

往来， 江苏纳米向本公司申请股东借款17,966.62万元， 总计借款金额为80,266.82万元。

（上述金额不含利息）

由于本次增资时间仍处于评估报告有效期内，且距离上次增资仅间隔两个月，常州锂

源经营情况未发生明显变化。 因此，本次入股价格与前次入股价格相同，为1元/注册资本。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603290� �证券简称：斯达半导 公告编号：2021-053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时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07月20日收到公司持

股5%以上股东浙江兴得利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兴得利” ）《关于减持股份时误

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1年02月10日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公司5%以上股东浙江兴得利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于公告日起十五个交易日

后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于公告日起三个交易日后进行）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者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4,800,000股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任意

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6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任

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2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且受

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受让的股份。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二、本次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情况

2021年06月17日， 浙江兴得利工作人员在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的过程中，因操作失误，将“卖出” 误操作为“买入” ，买入公司股票500� 股，成交均价为

263.470元/股，全天交易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交易方式 交易方向

成交均价

（元/股）

成交数量

（股）

成交金额

（元）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备注

2021年06�月17日 竞价交易 买入 263.470 500 131,735 0.0003% 误操作买入

2021年06�月17日 竞价交易 卖出 263.674 46,500 12,260,863 0.0291% /

本次短线交易行为系误操作造成，不具有短线交易的主观故意。

三、本次误操作采取的补救措施

1、上述短线交易行为系浙江兴得利在减持公司股份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

成，浙江兴得利不具有短线交易的主观故意。浙江兴得利已经意识到本次事项的严重性，现

就本次短线交易行为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2、浙江兴得利将汲取本次短线交易事件的教训，并督促相关工作人员加强法律法规学

习，今后将严格规范买卖股票的行为，审慎操作，在证券交易系统操作过程中谨慎确认，并

将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杜绝此类情

况的再次发生。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

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

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

益。 浙江兴得利于2021年06月17日卖出公司股票46,500股，成交均价为263.674元/股，因

误操作买入公司股票500股，成交价格263.470元/股，以当日减持卖出成交均价为263.674

元/股作参考，本次误操作行为产生收益为102元,浙江兴得利将全数上交公司。

4、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加强对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下简称“大股东” ）、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公司股票行为的管理，要求公司大股东及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7月20日

证券代码：603392� � � � � � � �证券简称：万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1-058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1年7月20日，公司总工程师李益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506,91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7424%。该部分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来源为公司IPO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取

得的股份及上市后公司实施2020年度股利分配方案，即每10股送4股后取得的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1年5月13日，公司披露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1-042。 李益民先生拟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即自2021年6月4日至2021年9月4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

量不超过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61%。 在上述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

司因实施2020年度股利分配方案， 李益民先生的减持数量相应调整为不超过28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461%，减持数量仍不会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25%。 减持价格按

照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并遵守窗口期等相关规定。

2021年7月20日，公司收到李益民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本

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735,340股，其中大宗交

易减持600,000股，集中竞价方式减持135,340股，减持计划暂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益民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5,242,255 0.8636%

IPO前取得：3,744,468股

其他方式取得：1,497,787股

注：2021年5月19日，公司实施2020年度股利分配方案，即每10股送4股后，李益民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数增加1,497,787股，总股数增加到5,242,25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

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李益民 135,340 0.0223%

2021/6/7 ～

2021/6/22

集 中 竞

价交易

236.488-25

3.916

33,387,

484.5

4,506,915 0.7424%

注：除上述集中竞价方式的减持外，2021年5月26日，李益民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88%。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总工程师李益民先生根据个人资金需求自主决定，是股东的正常

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总工程师李益民先生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总工程师李益民先生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期间内，该股东将根据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具体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存在

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在减持期间，公司将严格督促该股东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 报备文件

总工程师李益民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71�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1-122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建德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ZB9527202100000014）， 公司为浦发银行建德支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东方

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东方雨虹” ）之间办理约定各类融资业务所形成

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前述担保的主债权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8,

000万元。

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埔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黄埔支行” ）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Z151821000114），公司为江苏银行黄埔支行与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技术公司” ）之间在一

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前述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前述担保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10,000

万元。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徐汇支行” ）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10719001），公司为农行徐汇支行与公司控股子公

司上海技术公司之间约定办理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

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前述担保

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36,000万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1年5月10日召

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187

亿元的担保，其中对杭州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80,000万元，对上海技术公司的担

保额度为不超过12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16日、2021年5月11日

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87）。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杭州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13,500万元，均为2021年4

月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1年5月10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简

称“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 ）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杭州东方

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80,000万元；公司对上海技术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8,800万元，

均为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上海技术公

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120,000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杭州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41,500万元（其中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3,500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

为28,000万元），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52,000万元； 公司对上海技术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64,800万元 （其中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18,8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46,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74,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杭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5年09月14日；

2、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下涯镇五星路1号；

3、法定代表人：李景绒；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各类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及其他相关

建筑材料和建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承接防水施工、防腐保温施

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各类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

配及补偿贸易。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杭州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杭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857,491,229.81元， 负债总额545,

045,444.55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312,445,785.26元，2020年实现营业

收入911,195,064.39元，利润总额117,616,922.97元，净利润98,165,592.21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 杭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105,237,297.60元， 负债总额782,

508,998.91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322,728,298.69元，2021年第一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286,034,018.91元， 利润总额11,886,923.21元， 净利润10,054,665.86元

（2021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杭州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8级。

8、杭州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时间：2007年5月22日；

2、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大道5158号；

3、法定代表人：李建华；

4、注册资本：16,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从事“防水、防腐、保温材料” 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防水材料（防

水卷材、防水涂料）制造销售（除危险品），防水防腐材料，保温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销售，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上海技术公司99.69%的股权，股东游金华持有上海技术公司

0.31%的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上海技术公司资产总额2,741,814,758.07元， 负债总额1,

904,673,864.47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837,140,893.60元，2020年实现

营业收入1,361,885,251.01元，利润总额136,046,956.39元，净利润114,805,779.40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上海技术公司资产总额2,664,473,396.09元，负债总额1,826,

517,769.36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837,955,626.73元，2021年第一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373,472,898.33元，利润总额396,067.98元，净利润396,067.98元（2021年第

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上海技术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4级。

8、上海技术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浦发银行建德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

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止。

（3）本合同所称“到期” 、“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

（4）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

期日为全部或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 债权人宣布包括债权人以起诉

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向有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

（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

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在债权确定期间内债权人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

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在先的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

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贰亿捌仟万元整为限。

4、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

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

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

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二）公司与江苏银行黄埔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埔支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包括展期、延

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

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3、担保金额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承担的担保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

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

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

鉴定费等)。

（三）公司与农行徐汇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

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

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叁亿陆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

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

权的一切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是为确保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 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担保，有

助于提高其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 其中， 上海技术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

99.69%的股权，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且上海技术公

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因此，本次公司对上海技术公司提供的担保中，该公司的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

等担保或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20,568.54万元，占公司2020

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5.09%。 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03,522.24万元， 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13.92%； 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7,046.30万元， 占公司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7%。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294,568.54万元，占公

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0.16%。 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277,522.24万元， 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18.99%； 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7,046.30万元，占

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浦发银行建德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江苏银行黄埔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农行徐汇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5、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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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273,435,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1.48%；本次质押解除后，虞仁荣先生剩余累

计质押股份为128,132,000股，占其持股比例的46.86%。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绍兴韦豪” ）、虞小荣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355,002,00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40.87%；本次质押解除后，虞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68,132,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7.36%，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9.36%。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公司于2021年7月20日接到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的通知，虞仁荣先生质押给云南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的7,700,000股股份已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虞仁荣

本次解质股份 7,7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8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9%

解质时间 2021年7月19日

持股数量 273,435,000

持股比例 31.4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28,132,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6.8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7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虞仁荣先生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尚无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 如有

变动，虞仁荣先生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和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虞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韦豪、虞小荣先生股份质押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虞仁荣 绍兴韦豪 虞小荣

持股数量 273,435,000 80,839,009 728,000

持股比例 31.48% 9.31% 0.0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28,132,000 40,000,000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6.86% 49.48%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75% 4.61% 0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603236� � � � � �证券简称：移远通信 公告编号：2021-046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司注册地址并修改 〈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

订 〈公司章程〉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5）。 公司于近日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

照》，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631196115

名称：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高技路205弄6号5层513室

法定代表人：钱鹏鹤

注册资本：人民币14537.0828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0年10月25日

营业期限：2010年10月25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通信技术、电子科技、仪器仪表、计算机硬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

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的销售；电子配件组装和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603687� � �证券简称：大胜达 公告编号：2021-039

债券代码：113591� � � � � � � � � �债券简称：胜达转债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投资设立私募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投资设立私募基金的议案》，并于同日与浙江盈实

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签订《杭州滨盈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约定共同出资设

立杭州滨盈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企业总规模为人民币20,200万元，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人民币8,000万元， 占合伙企业份额的

39.6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投资设立私募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5）。

近日，杭州滨盈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

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杭州滨盈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KJ31N5A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盈实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胡磊）

成立日期：2021年7月19日

合伙期限：2021年7月19日至长期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江南大道3900号3层3095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实际缴付出资，杭州滨盈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尚未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的后续进展情

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600315� � �证券简称：上海家化 公告编号：临2021-036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每股分配比例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于 2021年7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每股分配比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35），公司现对相关

内容进行更正如下：

更正前：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由人民币0.20元（含税）调整为人民币0.19551

元（含税）。

依据上述总股本变动情况，公司按照现金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2020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进行相应调整，确定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 0.19551元（含税），即

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原定利润分配总额÷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

司总股本=135,593,892.20÷679,634,461=0.19551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五位），实

际利润分配总额=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

总股本=0.19551×679,634,461=135,593,871.31元（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综上所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为：每股现金红利0.19551元（含税）。

更正后：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由人民币0.20元（含税）调整为人民币0.19951

元（含税）。

依据上述总股本变动情况，公司按照现金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2020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进行相应调整，确定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 0.19951元（含税），即

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原定利润分配总额÷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

司总股本=135,593,892.20÷679,634,461=0.19951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五位），实

际利润分配总额=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

总股本=0.19951×679,634,461=135,593,871.31元（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综上所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为：每股现金红利0.19951元（含税）

除上述更正内容，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对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1日


